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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辆购置税征管办法的主要变化

员. 简化车辆购置税的办理程序。新《征管办法》将原《征
管办法》中的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六条废止，即取消了车辆购

置税过户、转籍、变更业务的相关规定。当车辆发生过户、转

籍、变更等情况时，车主不用到税务机关办理车辆购置税过

户、转籍、变更等手续，可以节省纳税人的时间、费用和精力，

相应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2. 强化免税条件消失车辆的监管。取消车辆购置税过
户、转籍、变更等手续后，为加强免税条件消失车辆的监管，新

《征管办法》增加了一条（第六条），规定“购买二手车时，购买

者应当向原车主索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购买已经办理

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的二手车，购买者应当到税务机关重新

办理申报缴税或免税手续。”

3. 缩小实地验车的业务范围。原《征管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主管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手续时，应当对所

有纳税申报车辆进行实地验车。新《征管办法》将原第十三条

修改为第十四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办理纳税申

报手续时，对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应当实地验车。”可

见，新《征管办法》仅在纳税申报环节进行有选择性的实地验

车，可以减少纳税人办理车辆临时牌照的麻烦，进而减轻了纳

税人的办税负担。

4. 优化办税服务管理工作。新《征管办法》将原《征管办
法》中的第三十九条修改为第四十条，明确“主管税务机关应

当对已经办理纳税申报的车辆建立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档

案。”同时，将原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第四十三条，删除了车辆变

动情况登记表、车辆购置税档案转移通知书等相关内容，明确

“纳税申报表、免税申请表、补证申请表、退税申请表的样式、

规格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国家税务局自行印制使用。”

二、车辆购置税的纳税筹划技巧

1. 恰当选择汽车经销商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确定车辆购置税计税依据的通知》（国税函［2006］
1139号）规定，对车辆经销商为消费者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凡经销商不能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证明的，对车辆

购置税的纳税人一律按 3%的征收率换算车辆购置税计税依
据；对经销商能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证明的，对车辆购置税

的纳税人按 17%的增值税税率换算车辆购置税计税依据。因
此，在车辆购置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尽量从作为一般

纳税人的车辆经销商处购买，以降低车辆购置税税负。

例 1：王先生欲购买一辆轿车自用，现有两个汽车经销商
可供选择：一是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车辆经销商 A公司，车
款为 61 800元（含增值税）；二是作为一般纳税人的车辆经销
商 B公司，车款也为 61 800元（含增值税）。请对其进行纳税
筹划。

方案一：从小规模纳税人 A公司处购买。车辆购置税计
税价格=61 800衣（1+3%）=60 000（元），应纳车辆购置税=60 000伊
10%=6 000（元）。

方案二：从一般纳税人 B公司处购买。车辆购置税计税
价格=61 800衣（1+17%）=52 820.51（元），应纳车辆购置税=
52 820.51伊10%=5 282.05（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车辆购置税 717.95元（6 000原
5 282.05）。

筹划点评：选择车辆经销商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不能单

纯地以车辆购置税的税负大小为标准，还应考虑售后服务、企

业形象等各方面因素。

2. 降低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依据。纳税人购买自用的应税
车辆的计税价格，为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而支付给销售者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包括增值税税款。对于价外费用，新

《征管办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是指销售方价外向购买方收

取的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补贴、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和

手续费、包装费、储存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保管费、代收款

项、代垫款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需要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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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代收款项都作为价外费用征税。凡使用代收单位

的票据收取的款项，应视为代收单位的价外费用，并入计税价

格计算征收车辆购置税；凡使用委托方的票据收取，受托方只

履行代收义务或收取手续费的款项，代收款项不并入价外费

用计征车辆购置税。因此，纳税人应尽量将各项费用由有关单

位（企业）另行开具票据，避免将价外费用并入计税价格。

例 2：青岛恒力商贸公司从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购买一辆轿车自用，支付车款 351 000元（含增值
税）。另外，临时牌照费 300元，随车购买工具用具 4 500元，
代收保险金 525元，车辆装饰费 22 755元。各项款项均由通
达汽车销售公司开具发票。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各项款项均由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开具发票。车辆

购置税计税价格=（351 000+300+4 500+525+22 755）衣（1+
17%）=324 000（元），应纳车辆购置税=324 000伊10%=32 400
（元）。

方案二：各项费用由相关单位另行开具发票。车辆购置税

计税价格=351 000衣（1+17%）=300 000（元），应纳车辆购置
税=300 000伊10%=30 000（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车辆购置税 2 400元（32 400原
30 000）。

筹划点评：各项费用由相关单位另行开具发票，可降低车

辆购置税的计税依据，从而减轻车辆购置税税负。

3.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物流企业购置运输工具需要
缴纳车辆购置税。如果物流业务多发生在农村，可以换用一些

农用车辆的话，就可以利用我国对部分农用车辆的优惠政策

进行纳税筹划。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的规定，自 2004
年 10月 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这里所说的农
用三轮车是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 kw，载重量不大
于 500 kg，最高车速不大于 40 km/h的三个车轮的机动车。
在农用三轮车与其他车辆的运输能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物

流企业可以考虑购置农用三轮车作为运输工具。

例 3：2013年年初，潍坊田润物流有限公司准备添置 10
辆运输车辆，这些运输工具主要在农村使用，而且不需要太高

的车速。该公司有两种购置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购买某种四轮

载货车，单价 50 000元（含增值税）；二是购买农用三轮车，单
价为 40 000元（含增值税）。假设销售方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7%，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应纳车辆购置税=50 000伊10衣（1+17%）伊10%=
42 735.04（元）。

方案二：根据财税［2004］66号文件的规定，农用三轮车
不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车辆购置税 42 735.04元。
筹划点评：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纳

税人选择购置农用三轮车，不仅节省了购车费用，而且可以享

受到免征车辆购置税的税收优惠。

4. 尽量将进口车的工具件和零部件单独报关。根据现行
税法的有关规定，进口小轿车整车适用关税税率相对较高，而

进口零部件所适用的税率则较低。因此，纳税人进口小轿车报

关时，应尽量将进口车的工具件和零部件单独报关进口，以降

低车辆购置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进而减轻车辆购置税税负。

例 4：2013年 3月，青岛惠泰机械有限公司从德国进口一
辆保时捷轿车自用，报关进口时，海关核定的完税价格为 200
万元（包含随同报关的工具件、零部件 30万元），消费税税率
为 5%，增值税税率为 17%。假设进口小轿车整车的关税税率
为 80豫，进口零部件的关税税率为 30豫，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该公司报关进口保时捷轿车整车。应纳关税越
200伊80%=160（万元），组成计税价格=（200+160）衣（1原5%）=
378.95（万元），应纳消费税=378.95伊5%=18.95（万元），应纳增
值税=378.95伊17%=64.42（万元），应纳车辆购置税=378.95伊
10%=37.90（万元），应纳税额合计=160+18.95+64.42+37.90=
281.27（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进口保时捷轿车报关时，将轿车的工具件

和零部件 30万元单独报关。应纳关税越（200原30）伊80%+30伊
30%=145（万元），组成计税价格=（200+145）衣（1原5%）=363.16
（万元），应纳消费税=363.16伊5%=18.16（万元），应纳增值税=
363.16伊17%=61.74（万元），应纳车辆购置税=363.16伊10%=
36.32（万元），应纳税额合计=145+18.16+61.74+36.32=261.22
（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税款 20.05万元（281.27原
261.22），其中少缴纳车辆购置税 1.58万元（37.90原36.32）。

筹划点评：纳税人将进口车的工具件和零部件单独报关，

不仅可以节省车辆购置税，同时还可以少缴纳关税、消费税及

增值税，从而大大降低了购车单位的整体税负。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新《征管办法》的主要变化及节税技巧的分析

可以得知，随着我国税收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车辆购置税的

办理程序在逐步简化，税务机关的办税服务管理工作也更加

优化，这为纳税人进行车辆购置税的纳税筹划操作提供了便

利条件。因此，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决策时，

不仅要考虑现行的相关税法条例，还要随时关注国家的税制

改革动向，以期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防范涉

税风险，实现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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